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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王奇

洲县长代表县人民政府所作的政

府工作报告。

会议认为，2023年，县人民政

府坚决贯彻上级和县委决策部

署，聚焦“三条路径”，“一号工程”

乘势突围；聚焦稳进提质，经济运

行回升向好；聚焦项目为王，发展

后劲持续增强；聚焦品质提升，城

乡融合一体推进；聚焦共同富裕，

民生福祉持续改善；聚焦实干争

先，自身建设全面加强，较好完成

了县第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确定

的目标任务。会议充分肯定县人

民政府过去一年所做的工作和取

得的成效，同意报告提出的 2024
年的目标任务和主要工作，决定

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指出，今年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也是新昌推

进“小县六大”战略举措、实施

“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做好

各项工作意义重大。县人民政

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

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中央、省、

市各项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

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持

续推动“八八战略”走深走实，强

力推进创新深化、改革攻坚、开

放提升，全面加快“小县六大”出

新出彩、“七个攻坚”图强争先，

勇当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城乡

融合高水平实践、美好生活高品

质创造、县域治理高效能改革、

勤廉政府高标准建设“五个先行

者”，在“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

章”中走前列、当表率。

会议号召，全县人民要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中共新昌县

委的坚强领导下，全面加快“小县

六大”出新出彩、“七个攻坚”图强

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

昌精彩篇章！

新昌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4年1月18日新昌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新昌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经过认真审查，同

意县发展和改革局受县人民政府

委托提出的《关于新昌县 2023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况与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草案的报告》，决定批准新昌

县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

新昌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新昌县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与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的决议
（2024年1月18日新昌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新 昌 县 第 十 七 届 人 民 代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经过认真审

查，同意县财政局受 县 人 民 政

府 委 托 提 出 的《关 于 新 昌 县

2023 年 财 政 预 算 执 行 情 况 和

2024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决 定 批 准 新 昌 县 2024 年 财 政

预算 。

新昌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关于新昌县2023年财政预算

执行情况和2024年财政预算的决议
（2024年1月18日新昌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新昌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邵永

明主任受县人大常委会委托所作

的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县人

大常委会去年的工作，同意报告

提出的2024年目标任务和工作安

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县人大常委会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

要讲话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围绕县委十五届六次全会

决策部署，正确履行宪法和法

律赋予的职责，坚持和完善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丰富和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昌实

践，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主体作

用，切实加强“四个机关”建设，

为全面加快“小县六大”出新出

彩、“七个攻坚”图强争先贡献

人大力量。

新昌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关于新昌县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4年1月18日新昌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新昌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张

斌检察长所作的新昌县人民检察

院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县人

民检察院去年的工作，同意报告

提出的 2024 年工作安排，决定批

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县人民检察院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

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县委

十五届六次全会决策部署，忠实

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充

分发挥检察机关职能作用，依法

能动推进刑事、民事、行政、公益

诉讼检察工作全面协调发展，全

面打造过硬队伍，为推进“小县六

大”出新出彩、“七个攻坚”图强争

先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新昌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关于新昌县人民检察院

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4年1月18日新昌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新昌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审查了县人民政府

提出的《关于新昌县2023年财政预

算执行情况和2024年财政预算草

案的报告》及 2024 年县级预算草

案。大会之前，财政经济委员会对

预算报告和预算草案进行了初步审

查，县财政局根据初步审查意见对

预算报告和预算草案进行了修改完

善。大会期间，根据代表们的审查

意见，财政经济委员会又作了进一

步审查。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2023年预算执行情况总

体平稳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2023
年，县人民政府及其财税等部门

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

中央、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认

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市县委各

项决策部署和县十七届人大二次

会议有关决议，严格落实各项税

费支持政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保障重点领域资金需求，有效推

动稳增长一揽子政策措施落地见

效，财政运行总体平稳。同时，财

政管理和预算执行中存在一些不

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是：各类刚性

支出需求不断增加，财政“紧平

衡”压力不减；税收占比持续偏

低，财政收入结构有待优化；专项

资金执行部分进度较慢，预算编

制、执行和绩效管理还需强化；政

府债务风险不容忽视，国有企业

经营绩效不甚理想。这些问题要

予以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并采取

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二、2024年预算报告和预算

草案基本可行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县人民

政府提出的2024年预算报告和预

算草案，全面贯彻了中央和省委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和县委十五届六

次全会精神，体现了经济建设这个

中心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

坚持了“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

后破”工作要求，符合预算法规定

和我县实际，预算草案总体可

行。建议批准县人民政府提出的

《关于新昌县2023年财政预算执行

情况和2024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

告》，批准2024年县级预算草案。

三、做好2024年预算执行和

财政工作的建议

2024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关键之年，是落实“十四

五”规划目标的攻坚之年，做好财

政预算工作意义重大。为此，财

政经济委员会建议：

（一）着力精准施策扩财源，

有效夯实财政保障能力。落实好

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扶持各类市

场主体发展，涵养财源“基水”。优

化产业引导基金、财政奖补、政府

采购、融资担保等财政工具，重点

支持科技创新和“39X”先进制造业

集群等发展，壮大财源“活水”。探

索市场化、全产业招商，优化各类

要素及配套保障，积极招引重大产

业项目、平台落地新昌；精准分析

研判中央、省市财政政策举措，抢

抓政策窗口机遇期，争取上级转移

支付、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等政

策支持，打通财源“引水”。依法加

强财政、税务、自然资源等相关部

门协同，齐抓共管共同推进财政收

入组织工作，统筹财源“治水”。

（二）着力强化管理提绩效，科

学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持续加大

对财政专项资金、重大投资项目等

重点绩效评价，探索重大政策事前

绩效评价，加强政府购买服务全过

程绩效管理，推进绩评结果与预算

安排挂钩，实现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管理+监督+应用”深度融合。落

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

严把预算编制、资产配置、政府采

购、预算评审等关口，严控一般性

支出，降低行政运行“固化”成本。

健全财政资源统筹机制，全面清理

盘活政府资源资产和存量闲置资

金。进一步落实人大监督与审计

监督贯通协同机制，加大财会监督

力度，严肃财经纪律。

（三）着力持续发展防风险，

牢牢兜住安全运行底线。加强跨

年度财政承受能力评估建设，健

全政府投资项目预算编制和管

理，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加强基

层财政收支管理，积极应对收支

平衡压力，兜牢基层“三保”底

线。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

指标体系，落实常态化监控和预

警机制，加强风险评估预警结果

应用。依法管理和高效使用债券

资金，积极稳妥争取地方政府债

券，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牢牢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严

格规范国有企业债务管理，厘清

政府与国企关系，贯彻落实国有

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进一步

完善国企内部治理结构，促进资

源整合、融资降本，加快实体化、

市场化改革步伐，提高核心竞争

力和高质量发展水平。

新昌县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23年财政预
算执行情况和2024年财政预算草案的审查报告

（2024年1月18日新昌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五次会议通过）

新昌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刘艳

代理院长所作的新昌县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县人民

法院去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

的 2024 年工作安排，决定批准这

个报告。

会议要求，县人民法院要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

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县委十

五届六次全会决策部署，忠实履

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充分

发挥审判机关职能作用，深化司

法体制改革，提高审判执行质效

和司法公信力，全面锻造过硬队

伍，为推进“小县六大”出新出彩、

“七个攻坚”图强争先提供有力的

司法保障。

新昌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关于新昌县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4年1月18日新昌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